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教 育 厅   
桂教职成〔2015〕26 号 

 

关于印发《2015 年“职业教育活动周” 

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市、县（市、区）教育局，各高等职业院校，区直各中等职业

学校： 

为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充分展

示我区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成果和做法，扩大职业教育的影响力

和吸引力，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根据教育部关于做好首

届全国职业教育活动周组织工作的有关通知要求，结合广西实

际，定于 2015 年 5 月份第二周在全区开展“职业教育活动周”

活动。现将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 

2015 年 5 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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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职业教育活动周”工作方案 
 

为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充分展

示我区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成果和做法，扩大职业教育的影响力

和吸引力，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根据教育部关于做好首

届全国职业教育活动周组织工作的有关通知要求，结合广西实

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活动时间和主题 

时间：2015 年 5 月 11 日—17 日 

主题：发展职业教育 成就出彩人生 

二、活动形式 

（一）职业院校开放校园活动。 

1. 各职业院校要开放校园，面向学生、家长和社区居民开

放实验、实训室，演示职业技能，设立职业教育体验项目，让群

众了解职业教育，培养职业兴趣和职业意识，扩大职业教育的影

响力。 

2. 各职业院校要以各种方式营造浓厚的校园文化氛围；以

展板、视频、文化长廊等多种形式展示职业教育风采，宣传学校

在专业建设、师资队伍、实训中心、校园文化建设、优秀毕业生

等方面的办学成果；设立招生咨询台，发放职教惠民政策等材料，

接受初中毕业生家长的咨询。 

（二）开展为民服务活动。 

1. 各职业院校要充分利用专业优势在校园或社区开展健康



 —3— 

饮食、汽车使用与保养知识推广、职业礼仪展、招生就业咨询等

为民服务活动。 

2. 各有关校企合作企业要积极介绍企业文化、企业发展前

景、企业产品研发情况。 

（三）开展职业教育活动周宣传。 

1. 各市、县（市、区）教育局和各职业院校要积极联系当

地新闻媒体，围绕“发展职业教育 成就出彩人生”活动周主题，

宣传职业教育政策、职业院校办学情况、职业教育成果、优秀毕

业生事迹和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开发人力资源典型事例。 

2. 通过有关电视、报刊、报纸、教育网络以及各种网络媒

体、校园网、微信、微博等平台开展宣传。 

三、相关要求  

（一）加强领导，细化工作方案。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职业

院校要高度重视此次“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加强领导和指

导，并结合本地、本校实际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认

真组织实施，确保活动周及宣传取得实效。并请各市、县（市、

区）教育局，各高等职业院校，区直各中等职业学校于 5 月 10

日前将本地（校）《职业教育“活动周”方案》电子版发送到我

厅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处邮箱。 

（二）加强协调和组织工作。各市、县（市、区）教育局和

各职业院校要周密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和单位在人口密集区域开

辟为民服务场地，并邀请中小学生及家长和社区居民参加活动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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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三）做好活动周总结的上报工作。职业教育活动周结束后，

各市、县（市、区）教育局，各高等职业院校，区直各中等职业

学校要做好活动周总结（包括具体做法、成效、新闻媒体宣传、

存在问题、改进的建议，并附 10 张活动周照片等）的上报工作，

于 5 月 26 日将活动周总结的正式文件扫描件和电子版一并发送

至我厅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处邮箱。 

联系人及电话：郭进磊，周宝誉；0771—5815177，5815178。

邮箱：gxzcc001@163.com。 

 

 

 

 


